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30-3-0(101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1156028 52398 23627 107965 32787 4907 1232 163387 173 8801 662 38259760089

第2分位 1173545 17640 9590 39331 15451 1195 78 40437 60 3658 203 207421045902

第3分位 1169945 16650 9190 32545 12654 765 60 38625 60 3556 125 243411055715

第4分位 1166507 17104 10919 24351 12518 618 76 48225 83 2811 109 277791049693

第5分位 1158041 15469 20269 6956 14877 1186 151 96963 482 2763 100 36245998825

合      計 5824066 119261 73595 211148 88287 8671 1597 387637 858 21589 1199 1473664910224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